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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會議紀錄 
會議名稱：112 年第 4 次建築法規執行疑義(建築技術諮詢小組) 

暨審查基準檢討會議 

會議時間：112年 9 月 22 日(星期五) 14 時 00 分 

會議地點：桃園市建築師公會會議室(桃園區中山北路 83 號 5 樓) 

主席/主持人:陳育時副處長 記錄：賴威辰  

出列席人員： 詳簽到簿 
 

壹、主席致詞 

貳、提案內容： 

【案由一】(提案人:  蔡宗烈建築師) 

建築基地因河川管制線導致法定深度不足而為畸零基地，鄰地合併後能無法
補足桃園市畸零地使用自治條例中最小深度，可否免與鄰地合併單獨建築一案，
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本件申請基地位於桃園市八德區茄明段145、145-1、145-2、145-3等4筆地

號，係都計內第二種住宅區。本件基地扣除3.5公尺寬之退縮地後，其基地

深度最小處為3.7公尺，最大處為6.4公尺，屬基地法定深度不足8公尺之畸

零地。（詳附件1-1） 

二、 查本件基地前面為8公尺計畫道路，後面毗鄰茄苳溪之河川區域線（詳附件

1-3），北側鄰地已經建築完成，有85建造01160-00號之套繪圖資可稽，餘

南側鄰地尚未建築，係可供本件基地合併使用之唯一對象（詳附件1-2）。

復依上開建築線之實測圖說明，本件基地縱使與南側鄰地合併使用，對於解

決建築基地法定深度不足問題並無實益。 

公會建議：基地因都市計畫變更或河川管制分割而導致無法滿足桃園市畸零地

使用自治條例中最小深度之要求，且與鄰地合併後仍為畸零地者，
應可非與鄰地合併准予單獨建築。(詳附件1-4) 

決 議：本案依(詳附件1-5) 111年第3次法規會決議辦理，但如符合桃園市畸
零地使用自治條例第八條經本府勘查認定基地周圍確實無法補足或整
理者，可不用與鄰地合併補足或整理，單獨建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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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提案人: 徐文哲建築師) 
有關一層樓鋼構造之農業生產設施『農產品集貨及包裝處理場所』建築物，
因補照建築面積由500.55㎡變更為701.43㎡，得否比照101/8/14內授營建管
字第1010807674號函，免辦理地基調查，提請討論。 

說明: 

一、 參照101/8/14內授營建管字第1010807674號函辦理。（詳附件2-1） 

二、 該建築物於96年使照用途為『農產品集貨及包裝處理場所』建築面積為

500.55㎡，因違建補照，建築面積增加到701.43㎡，依建築構造編64條規定，

大於600㎡需辦理地質探勘。 

三、 因該場所已先行動工完成使用，且屬一樓鋼構造，為蔬菜採收後集中出貨

場所，較無基礎構造安全之顧慮。 

建築師公會建議: 
依內授營建管字第1010807674號函，本案農業生產設施且僅興建一層樓
較無基礎構造安全之顧慮，得免依建築構造編64條規定辦理地下探勘。 

決 議：依公會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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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提案人: 邱炳良建築師) 
本基地座落觀音區大同段1445地號建地(詳附件3-1)，該建地西南臨接20公
尺計劃道路(環中路)，西北臨接私設通路(環中路345巷、同段1437地號)，
今於該基地1445地號申請建造執照地上4層1棟1戶店舖、住宅，其環中路345
巷側設置門窗開口免防火時效是否可行﹖(詳附件3-2) 

說明： 

一、 私設通路環中路 345 巷、1437 地號土地面積 370.4 ㎡，地主持有私設通路

土地產權 10000 之 980。(詳附件 3-2) 

二、 地主已取得 1437 地號全部所有權人(共 17 人)之土地使用權同意書(詳附件

3-3) 

建築師公會建議: 
本基地1445地號左側具有1437地號為私設通路環中東路345巷之土地且
本案具有該土地所有權人土地使用同意書(詳附件3-3)；另1437地號土
地謄本註記道路通行使用地役權 (詳附件3-8)，並經桃園市建築套繪系
統查詢得知基地內通路內有104建746-01與109建643等兩建照在案(詳附
件3-7)，故環中東路354巷是未計入法定空地之私設通路，本案建築物
鄰接1437地號側私設通路開口應可免防火時效。 

決  議: 依公會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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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四】(提案人: 劉禹欣建築師) 

有關室內空間依都市計畫相關法規規定設置機車停車位是否得不計入容積樓
地板面積，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內政部營建署函 83.03.25.台內營字第 8372265 號(詳附件 4-1)「依據台

北市政府工務局 832.8.北市工建字第三八九七Ｏ號函辦理。……查依都市

計畫法規規定建築物應設置之機車停車空間及裝卸位得不計入計算容積率

之總樓地板面積，前經本部 83.3.4.台 83 內營字第八三七二一八五號函釋

有案。至機車停車空間換算容積之樓地板面積，同意依台北市政府工務局

832.8.北市工建字第三八九七Ｏ號函說明二之建議，每輛機車停車空間以

四帄方公尺計算。……」。 

二、 依內政部營建署函 100.11.04.營署建管字第 1000065489 號(詳附件 4-2)

「按「建築物依都市計畫法令或本編第 59條規定設置之停車空間、獎勵增

設停車空間及未設置獎勵增設停車空間之自行增設停車空間，得不計入容

積總樓地板面積。但面臨超過 12 公尺道路之一棟一戶連棟建築物，除汽車

車道外，其設置於地面層之停車空間，應計入容積總樓地板面積。」為 100

年 6月 30 日發布修正之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62 條第 1項第 3

款所明定（自 100 年 10 月 1日施行），又「查依都市計畫法規規定建築物

應設置之機車停車空間及裝卸位得不計入計算容積率之總樓地板面積，前

經本部 83年 3月 4日台（83）內營字第 8372185 號函釋有案。至機車停車

空間換算容積之樓地板面積，……每輛機車停車空間以 4帄方公尺計算」

前經本部 83 年 3月 25 日台 83 內營字第 8372265 號函釋示在案。是有關建

築物依都市計畫法令或都市計畫書規定設置之機車停車空間，得不計入容

積總樓地板面積，並依本部 83 年 3月 25 日台 83 內營字第 8372265 號函釋

規定，每輛機車停車空間換算容積之樓地板面積最大不得超過 4帄方公

尺。……」 

三、 本案位於中壢帄鎮都市計畫商業區，因都市設計審議規定須設置一戶一機

車，已於地下一層及二層設置機車位，但仍未能滿足一戶一機車，故，於

一層室內空間設置機車位。 

建築師公會建議: 
依內政部營建署函 100.11.04.營署建管字第1000065489號函規定，依
法規應設置每輛機車停車空間換算容積之樓地板面積最大不得超過4帄
方公尺。 

決  議: 依公會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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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五】(提案人: 林宗良建築師) 

有關已領有建造執照之案件，擬依「都市計畫法桃園市施行細則」第41-1
條…配合重大公共設施建設計畫捐贈土地之規定增加容積，辦理變更設計之
法令適用疑義，提請討論。 

說明: 

一、 經查 105 年 10 月 20 日桃建照字第 1050053492 號函：「105 年第 5次建築

法規執行疑義研討會」之會議記錄，案由四結論： 

(1) 依 102 年 2 月 22 日營署建管字第 1022902932 號函會議決議二，略以

「……該解釋函之背景為全面實施都市計畫容積管制時建立申請變更

設計之原則，且當時尚無都市計畫容積移轉等法規，是所稱「不增加

原核准總容積樓地板面積」係指依建築法規辦理變更設計之狀況，尚

不包含因都市計畫容積移轉移入增加之樓地板面積之情形。」故本案

依上述會議決議二辦理。 

(2) 建造執照取得後因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辦理變更設計者，適用原建造執

照申請法令。 

二、 次查107年9月10日桃建照字第1070056924號函：「107年第3次建築法規執

行疑義研討會」之會議記錄，案由一結論及107年9月26日桃建照字第

1070066518號更正函：已領得建造執照之建築基地，於建築執照處理程序

未終結前，依都市計畫規定取得增額容積辦理變更設計，其法令適用得比

照容積移轉之規定辦理。 

三、 「都市計畫法桃園市施行細則」第 41-1 條：…捐贈重大建設增加容積之規

定於 110 年 4月 9日發布實施，參酌上述說明一之精神，：「……102 年 2

月 22 日營署建管字第 1022902932 號解釋函之背景為全面實施都市計畫容

積管制時建立申請變更設計之原則，且當時尚無配合重大公共設施建設計

畫捐贈土地之規定，是所稱「不增加原核准總容積樓地板面積」係指依建

築法規辦理變更設計之狀況，尚不包含因捐贈重大建設增加容積之情

形。」；又因捐贈重大建設係與容積移轉及增額容積相同，申請人需另依

規定出資購買學校用地申請後才能取得增加容積之核准。 

四、 綜上所述，於建築執照處理程序未終結前，依「都市計畫法桃園市施行細

則」第 41-1 條……配合重大公共設施建設計畫捐贈土地之規定增加容積辦

理變更設計，其法令適用得比照容積移轉及增額容積之規定辦理。 

建築師公會建議: 
建造執照處理程序未終結前，依「都市計畫法桃園市施行細則」第41-1
條……配合重大公共設施建設計畫捐贈土地之規定增加容積辦理變更設
計，其法令適用得比照容積移轉及增額容積之規定辦理，並符合102年2
月22日營署建管字第1022902932號函及111年3月31日府都計字
11100678422號函(詳附件5-1)，所稱「不增加原核准總容積樓地板面積」
係指依建築法規辦理變更設計之狀況，不包含因都市計畫容積移轉移入
增加之樓地板面積之情形。 

決  議: 依公會建議辦理。 



第 6 頁 ,共 35 頁 

 

 

【案由六】(提案人: 劉禹欣建築師) 
有關上方有投影之露臺，其直上遮蓋物與露臺距離多少高度應計為陽台(詳
附件6-1)，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條第20款「露臺及陽臺：直上方無任何

頂遮蓋物之帄臺稱為露臺，直上方有遮蓋物者稱為陽臺。」。 

二、 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62 條第 1款「每層陽臺、屋簷突出建

築物外牆中心線或柱中心線超過二公尺或雨遮、花臺突出超過一公尺者，

應自其外緣分別扣除二公尺或一公尺作為中心線，計算該層樓地板面積。

每層陽臺面積未超過該層樓地板面積之百分之十部分，得不計入該層樓地

板面積。……」。 

三、 依圖示，14 樓有投影之露台直上方遮蓋物位在 26樓，其直上高度已逾

39.6 公尺以上，已失其陽台之意義。 

建築師公會建議: 
本個案14樓露臺上方遮蓋物其高度已逾39.6公尺已失其陽台意義，得不計
入陽台面積檢討，得免依技術規則檢討陽台規定。 

決  議: 依公會建議辦理。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7011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7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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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七】(提案人: 陳永昇建築師) 
關於新建二戶住宅開發之建造執照申請案，是否需依照「開發行為應實施環
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第25條(附件7-1)規定及「自來水法」第
11條(及其補充規定)函文主管機關後始得辦理。 

說明: 
一、 依據「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第25條第一項

「新市區建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三戶以上之集

合住宅或社區興建或擴建，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申請二戶以下

之住宅開發案是否仍需函文環保局同意後始得辦理。 

二、 依據「自來水法」第11條及「自來水法第十一條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禁

止或限制事項補充規定」之規定內容，申請二戶以下新建住宅開發案是否

需函文經濟部水利署同意後始得辦理。 

 

建築師公會建議: 
本案位於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用途為住宅二戶以下，經檢討符合自來
水法第十一條第一項所列各項規定(詳附件7-2、詳附件7-3)，加註建照後
免會簽環保局及經濟部水利署。 

決 議：依公會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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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八】(提案人: 桃園市建築師公會)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實施前已變更樓板建築物，依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

辦法第8條規定補辦變更使用執照程序，應檢附之建物同意文件，提請討論。 

說明: 
一、 申請建築物於82年取得營利事業登記證，當時已變更樓板完成，本次申請

無涉樓板變更施工，僅補辦行政程序，且申請前建築物已取得該公寓大廈

管理委員會同意辦理變更使用執照(樓板變更)之同意書。 

二、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於 84年 6月 28 日公布、建築法七十三條執行要點於 85

年 8 月 13 日訂定、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於 93 年 9 月 14 日訂定、

該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於 92年成立。 

建築師公會建議: 
本案建築物已於84年6月27日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公布施行前已完成之建築
物且82年取得營利事業登記證，當時已變更樓板完成；惟變更行為於該條
例公布施行前已完成者，且未涉及樓板變更施工，基於法律不溯及既往原
則，得免檢附區分所有權人大會之同意文件，由建物所有權人切結說明並
檢附現況照片，出具由建築師或專業技師簽證簽證之結構安全證明辦理
(詳附件8-1及附件8-2)。 

決 議：依公會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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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送研商「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執行疑義」會議紀錄乙份，請 查照。 

 建築管理組發布日期：1996-12-04 

內政部函 85.12.04.台內營字第8582176號 

說明：依據台北市政府工務局85.08.08.(85)市工建字第107438號、台灣省政府建設廳85.09.11八五建四字第

638938號及85.09.13.八五四字第639903號函辦理。 

 

<<會議紀錄>> 

 

案由一：共同領有使用執照之連棟式建築物，拆除部份建物重新申請建照，是否涉及條例第八條外牆面變更

應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又如地下室未辦理產權登記，擬拆除部份地下室（屬法防空避難室等用途）

是否又涉條例第十一條所稱「共同部份之拆除」？ 

 

決 議： 

 

一、同幢建物如各棟土地己理分割，且各自獨立互不影響，相關法規（如防空避難室設備、停車空間、構造

安全等）檢討均符規定，得依條例第三條第一款精神，認定各棟建物分別為獨立之「公寓大廈」，其立面變

更或拆除改建等，免經他棟所有權人同意。 

 

二、舊有建築物己辦理分割之各棟地下室，如有隔牆分割並符合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第三條之一之規

定，且分屬各棟使用者，如經相關建築法規檢討均符規定（如防空避難室設備、停車空間、構造安全等），

其使用範圍之拆除自無須經他棟區分所有權人之同意。 

 

案由二：本條例頒布前己領得建造之建築物，其上下樓層均為專有，中間所夾樓板是否可視為專用？依法申

請變更結構（如拆除樓板加設室內梯），可否免依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為之？ 

 

決 議：專有部份之樓地板為其上下方之區分所有權人所共用，本案樓地板上下方之區分所有權人為同一人，

其變更如符合結構安全及室內裝修之相關規定，自免經他區所有權人之同意，得逕自依法申請變更。 

 

案由三：建築基地之法定空地是否可設置圍牆供部份住戶專用？ 

 

決 議：依建築法第十一條之規定，法定空地非屬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七條第一款所訂「公寓大廈本身所占

地面」，於不違反同條強制不得約定專用之規定時，得依建築法規定辦理。 

 

案由四：法定空地之採光井內，設一戶外樓梯，通達地下之專有部份，該戶外樓梯無頂蓋，故未辦妥產權登

記，然依事實認定應為該地下室之專用樓梯（但無契約定其專有）該地下室專有部份之所有權人是否可單獨

申請變更戶外樓梯之構造？ 

 

決 議：本案戶外樓梯座落於法定空地，其申請變更時按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七條規定，應先透過約定專用

程序，始得辦理變更，如有特殊情形，應由地方主管機關個案認定之。 

 

案由五：建物設置法定騎樓，則該第一層之正面外牆面是指騎樓之正立面而已，或包含騎樓內側住戶之外牆

面？ 

 

決 議：建築技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一條第十九款明定，外牆係指建築物外圍之牆壁，本案申請變更之外

牆面，與依法設置之騎樓相連接，應仍受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八修規定限制。但建築物一樓如為商業使用，

其第一層之騎樓內側住戶之外牆不在此限。 

 

案由六：建物申辦變更使用執照，主管建築機關應否審查其住戶規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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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一、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發布實施前，領得建造執照之建築物，其變更使用仍應依都市計畫及建築法令辦理，

申請時尚無須檢附該公寓大廈規約內容之規定，至住戶或區分所有權人如違反公寓法第十五條之規定，應依

前揭條例第三十九條辦理。 

 

二、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公布實施後，領得建造執照之建築物變更使用時，應檢附專有部分、共用部分標示之

詳細圖說及公寓大廈規約內容。 

 

案由七：本條例實行前領得建照、申辦變更設計時，應否檢具住戶規約章約及專有，共用部分標示詳細圖說？ 

 

決 議： 

 

一、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發布實施前，領得建造執照之建築物，其變更設計仍應依都市計畫及建築法令辦理，

申請時尚無須檢附該公寓大廈規約內容之規定，至住戶或區分所有權人如違反公寓法第十五條之規定，應依

前揭條例第三十九條辦理。 

 

二、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公布實施後，領得建造執照之建築物變更設計時，應檢附專有部分、共用部分標示之

詳細圖說及公寓大廈規約內容。 

 

最後更新日期：2018-10-08 
 


